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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79  900916      股票简称：上海凤凰  凤凰 B股     编号：临 2017-014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拟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是基于双方合作意愿

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初步的约定，具体采购订单签订的时间，采购的

规格、数量和价格仍未确定，协议的具体履行存在不确定性。 

● 协议约定的主要合作内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凤凰自行车有限公司与

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OFO 共享单车运营方）在凤凰品牌宣传、

自行车及零部件生产制造和技术研发等方面进行战略合作，合作内容系公司日常

业务。 

● 协议没有明确采购的技术细节，存在因凤凰自行车无法达到东峡大通的

技术要求，而无法承接采购订单或无法开展技术合作的风险。 

● 协议没有明确采购的具体价格，存在因凤凰自行车生产成本过高，加之

公司在价格谈判中无优势，导致无法承接实际订单或承接实际订单的收益较低的

风险，且未来自行车市场变化以及原材料价格变化等因素可能导致生产成本发生

波动，因此，基于本协议的未来收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仅约定了未来一年内的采购计划总量。若按照

公司 2016 年度运行情况，协议约定的 500 万辆采购量将给凤凰自行车带来约

4000 万元人民币的收益。但由于大批量订单将压缩实际获利空间，且订单的签

订时间、型号和价格等具体细节尚未明确，因此，本协议对公司 2017 年度的财

务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政府部门对共享单车的监管及共享单车实际投放情况将影响未来共享单

车的投放需求，进而对本协议的实际采购量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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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凤

凰自行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自行车）拟与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OFO 共享单车运营方，以下简称：东峡大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在凤凰品牌宣传、自行车及零部件生产制造和技术研发等方面进行战略合作。具

体内容如下：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8QWQ86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美元 

法定代表人：戴威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58号 11 层 1101单元 

业务范围：企业管理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会

务服务；公共关系服务；市场营销策划；经济贸易咨询；计算机软件、网络技术、

通讯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产品设计；计算机系统集成；

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 1.5以上的云计算机数据中心除

外）；自行车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协议

不构成关联交易。 

2、框架协议已履行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本协议属于公司日常业务，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凤凰自行车及东峡大通同意在中国境内在未来十二个月（自双方签字或盖章

之日起）展开合作，合作范围包括采购、供货、提供技术服务等。具体合作内容

如下： 

1、自签署该协议之日起，东峡大通或其关联公司在 12个月内，向凤凰自行

车提供总量不少于 500 万辆的采购计划。具体的采购细节，包括车辆的规格和

技术参数、采购价格及其他内容，以凤凰自行车和东峡大通订立的采购协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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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凤凰自行车及东峡大通同意合作生产“OFO&凤凰牌”共享单车，在凤凰

自行车制造的所有 OFO 共享单车上标贴“凤凰”商标。主要投放在北京、上海等

城市及其周边地区。 

3、凤凰自行车将为东峡大通生产制造符合全球各国家用户需求和生产标准

的多版本自行车，并标贴“凤凰”商标。凤凰自行车为东峡大通落地海外提供营

销渠道、物流等方面的支持。 

4、东峡大通同意与凤凰自行车联合筹建共享单车华东地区研发中心，对包

括不限于车架、外观、涂装工艺、零部件、智能硬件等全部产品环节进行开发。 

5、凤凰自行车及东峡大通同意共同筹建共享单车华东地区品质管理中心，

建立质量管理标准体系，并设定具备可操作性的量化查核指标，以保证生产产品

的品质。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仅约定了未来一年内的采购计划总量。若按照公司

2016年度运行情况，协议约定的500万辆采购量将给凤凰自行车带来约4000万元

人民币的收益。但由于大批量订单将压缩实际获利空间，且订单的签订时间、型

号和价格等具体细节尚未明确，因此，本协议对公司2017年度的财务影响具有不

确定性。 

2、对公司未来发展影响 

本协议的签订为双方后续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将进一步提高公司在自行车

行业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提升公司产能利用效率，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

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四、重大风险提示  

1、履约风险：本次拟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是基于

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初步的约定，具体采购订单签订的

时间，采购的规格、数量和价格仍未确定，协议的具体履行存在不确定性。 

2、技术风险：协议没有明确采购的技术细节，存在因凤凰自行车无法达到

东峡大通的技术要求，而无法承接采购订单或无法开展技术合作的风险。 

3、收益风险：协议没有明确采购的具体价格，存在因凤凰自行车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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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高，加之公司在价格谈判中无优势，导致无法承接东峡大通的实际订单或承接

实际订单的收益较低的风险，且未来自行车市场变化以及原材料价格变化等因素

可能导致生产成本发生波动，因此，基于本协议的未来收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4、需求风险：政府部门对共享单车的监管及共享单车实际投放情况将影响

未来共享单车的投放需求，进而对本协议的实际采购量产生影响。 

5、公司将及时披露该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五月六日           


